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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時予以刪除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本部現正研擬晶片國民身分證記載欄位之問卷調查，對於父母欄位未來是否記載於國民身分證

上或存於晶片中，將依問卷調查結果及各界意見整體評估後，妥予規劃並適時修正國民身分

證及戶口名簿製發相片影像檔建置管理辦法第 21 條規定。 

二、現行作法： 

(一)按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製發相片影像檔建置管理辦法第 21 條規定略以，國民身分證記

載項目如下：父姓名、母姓名。次按法務部 83 年 3 月 17 日（83）法律字第 05375 號函

略以，按天然血親之父母子女關係，係以血緣為基礎，不因任何情事之發生而有所變易

。爰國民身分證上父、母欄位原則上係記載生父、生母姓名。 

(二)由於各類情況不同，國民身分證上父、母欄位記載亦不同： 

1.父母離婚，除子女被收養外，國民身分證上之父母欄，均記載生父母姓名。 

2.非婚生子女未經認領前，係記載生母姓名，父不詳者，父欄劃記單橫線如「─」。認

領後，再補填父姓名。 

3.收養關係存續中： 

(1)養父母共同收養者，記載養父母姓名，不加註「養」字及本生父母姓名。 

(2)由養父單獨收養者，父欄記載養父姓名，不加註「養」字及生父姓名，母欄劃記雙

橫線如「＝」。但當事人申請加註生母姓名者，得不劃記雙橫線，並於母欄之「母

」字前，人工加註「生」字。 

(3)由養母單獨收養者，母欄記載養母姓名，不加註「養」字及生母姓名，父欄劃記雙

橫線如「＝」。但當事人申請加註生父姓名者，得不劃記雙橫線，並於父欄之「父

」字前，人工加註「生」字。 

(4)生父與養母有婚姻關係者，父欄記載生父姓名，母欄記載養母姓名，不加註「養」

字及生母姓名。養父與生母有婚姻關係者，亦同。 

(5)生父與養母間或生母與養父間有婚姻關係，並於收養關係成立後離婚者，父母姓名

之記載方式同前目。 

4.父、母不詳或父母均不詳者，父母欄劃記單橫線如「─」。 

（一九六）行政院函送王委員進士就農業發展條例有關農舍興建疑義，恐

對民眾權益造成莫大影響等事宜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

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541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16-702） 

王委員就農業發展條例有關農舍興建疑義，恐對民眾權益造成莫大影響等事宜所提質詢，經

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農地必須農用且農舍屬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構造物，農業發展條例第 18 條明定必須是農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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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能興建農舍，惟現階段農舍興建規定對於農舍興建申請人之資格條件過於寬鬆，致非農業

生產者亦得興建或取得，農舍、農地淪為休閒度假及投機炒作標的，衍生近來農地違規使用

、破壞農業生產環境、農地價格飆漲等現象，應加以檢討改進。相關措施及調整方向如下： 

(一)本會刻推動修正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，擬規範農舍申請人及承受人（因繼承之承受人

不受限制）應為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或全民健康保險第三類被保險人，或檢附農業生

產相關佐證資料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會同專家、學者會勘後認定者，僅係明確

實際從事農業農民認定基準，以落實前開農業發展條例之農舍興建意旨，非以農保或全

民健保第三類為唯一認定標準，且未建有農舍之農業用地之移轉亦不受限制，爰對真正

從事農業生產之農民權益並未受到影響。 

(二)又農舍的零星興建，對農業生產環境的完整性造成相當程度的破壞，本會在檢討農舍興

建規定之同時，亦思考如何引導真正有居住需求的農民，甚至嚮往農村生活想要從農的

都市人，能集中在特定區位興建純供居住的農村住宅使用，透過有計畫的規劃，讓生活

區與農業生產區能有區隔，不會互相干擾，尤其是公共設施建設、廢汙水的排放等都能

有效率的控管。而本會正推動的農村再生工作，即擬朝此方向思考，結合農村社區土地

重劃，將區域土地作合理規劃，有秩序的利用，兼顧農業生產環境完整、農地資源品質

及提供優適美的農村生活環境，期望達到和諧共生之三生目標。 

二、有關休耕制度及對農民照顧方面說明如下： 

(一)鑑於全球氣候變遷及國際糧食供應緊絀，為活化休耕地，維護生產環境及提高國產糧食

供應，政府自 102 年起推動「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」，農田每年僅得一個期作辦

理休耕種植綠肥，鼓勵另一個期作復耕之合理耕作模式，依作物種類給予轉（契）作補

貼，輔導契作生產以穩定農民收益；另倘地主無力或無意願復耕，結合推動「小地主大

佃農」政策，可透過當地農會設置之「農地銀行」及網站租賃平台媒合，將農地出租給

有耕作意願及能力的人復耕種植，有利於新進農民及專業農承租農地，促進農地多元利

用。 

(二)對於保障農民權益，向為政府重要施政目標。為穩定糧價、維護稻農收益，政府每年期

均辦理稻穀保價收購措施，向農民收購稻穀，且經參酌生產成本增加幅度，自 100 年第 1

期作起提高各項公糧稻穀收購價格每公斤 3 元，並於同年第 2 期作起，補助農民繳交公

糧稻穀之烘乾、包裝及堆疊費每公斤 2 元，實質提高稻農收益；另對於稻作遭受天然災

害若達現金救助標準，每公頃提供 1.8 萬元補助，及收購天然災害稻穀，以減輕稻農損失

。 

三、至於非耕地作為觀光遊憩使用一節，為因應氣候變遷、保障糧食安全，宜確保農地資源並維護

優良農業生產環境，故農業用地應以作農業使用為原則，尤其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，屬較

優良之農業生產區域，原則採較高強度管制，除具政策性或公益性等使用外，原則不得變更

使用。故對於依地方產業特色，擬發展觀光遊憩使用者，倘無可避免需使用農地變更作非農

業使用，則在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及符合法令規範下，可循現行土地變更使用規定辦理。 


